
网络环境下不正当竞争有哪些特点

产品名称 网络环境下不正当竞争有哪些特点

公司名称 深圳泰好赔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宝安区松岗艺展四路盈硕商务大厦303室

联系电话 18820953171 13823288593

产品详情

网络环境下不正当竞争的类型与现实经济生活一样，网络环境中也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有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只是现实市场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位移"，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网络技术带来的，属于网
络环境的"专利"。（一）传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1，仿冒行为仿冒行为是指经营者采用仿冒标志或者采用
其他的虚假的标志从事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活动，引起公众误解，诱使消费者误购，从中牟取非法利益的
行为。网络经济时代，利用网络，传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仿冒行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一是
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行为。二是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演，误导消费者。三是擅自使用
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的行为。2，虚假宣传行为虚假宣传是指以捏造事实、歪曲事实或其他误导性方
式，对产品的质量、性能、产地等做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方式。网络广告的
不正当竞争存在非常广泛,如诱饵广告、荐证广告、强迫广告等。3，商业低毁行为商业低毁行为也称为
商业诽谤或低毁商誉的行为，指为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捏造事实，损害或可能损害竞争对手商业
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网络环境下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 运用网络广告贬损他人商誉。二是，电子
布告板系统上的商誉侵权。4，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网络经济条件下，利用管理网站的优势，随意窃取、
泄露或使用上网企业与个人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保密性资料信息；员工利用电子邮件有意或无意地传送企
业秘密商业信息；以FTP传输文件、BBS电子公告板、新闻组和远程登录等方式都可能造成对商业秘密的
侵害，而可归属于计算机网络犯罪行为的黑客入侵、破坏等行为更是商业秘密的大敌，可能被追究刑事
责任。新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1，网络域名纠纷。域名纠纷是当前网络环境中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最早，
引起关注最多的一类，如美国的"可口可乐"、"麦当劳"，中国的"长虹"、"同仁堂"等都遭遇过域名纠纷。
具体可分为一下四种情况：一是恶意抢注商号、商标或其他商业标识为域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二是盗
用商号、商标或其他商业标识为域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三是故意模仿、篡改在先注册域名、商号、商
标或其他商业标识并将其注册为域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四是将在先域名抢注为商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设置元标记行为元标记是超文本标记语言中的一种软件参数,它是被网页设计者
镶嵌在网页源代码中,用来记述有关网页拥有者版权声明、网页关键词等信息的一种标记。构成不正当竞
争的设置元标记行为是指将他人网站的所有者信息、网站标记、表达网站特色的关键词等埋置于自己网
页的源代码中,当用户使用网上搜索引擎查找该他人网站时,向计算机敲入相似关键字(词)一般为企业知名
产品名称、企业名称或驰名商标等。设置元标记的行为人的网页就会出现在搜索结果中,并且多数会位于
商标权人的网页前面，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搭便车"行为。3，与软件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首先,是"赖皮
软件"，即一旦进入用户电脑，需要专业人员才能卸载，以此盘踞在用户电脑中，阻止其他同类软件的下
载和安装或者在用户使用其他同类软件都时候发生软件冲突，强制用户使用。其次,是软件捆绑，通常的
做法是将不知名的软件捆绑在一些下载率高的软件上，当网络消费者下载自己需要的软件的时候，不需



要的软件随之而来。最后,外挂程序，即利用自己的电脑技术，专门针对一个或多个网络游戏，通过改变
网络游戏的部分程序，制作而成的作弊程序。为网上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依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至
今已颁布13 年。该法条文较为简单，对不正当竞争形式只列举了十一大类，不够详细和完善。对基于互
联网的特殊性而产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规章均没有任何涉及，几乎无法可
依。在实践中存在多头立法，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2，对利用网络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手段不足
。这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难以从实体上找到违法主体。很多经营者根本未在网站上公开其真实地址
。发现网上不正当竞争行为时，难以找到责任人，实现有效监管。二是网上不正当竞争取证困难。三是
缺乏必要的强制措施手段。《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强制措施规定，一旦案发，网上经营者很可能销声
匿迹，难以实现法律责任的追究。四是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应对互联网的挑战，需要相应的高新技术
手段，但目前网上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还基本依赖于人工，效率低下。3，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法律
责任规定不能适应网络环境的需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法律责任不完整且操作性差。没有
考虑到网络经济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性。网络经济的开放西和主体的虚拟性，使得网络中不正当竞争
行为主体具有与极大的隐蔽性，监管难度打，受害者维权成本高。此外，网络环境下我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规定的民事责任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可操作性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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